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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治理

本公司一向注重誠信經營與股東權益，以高標準自我要求，故於 2013年股東會選任獨立董事

以健全董事會，時程較金管會要求須於 2017年元月一日前設置審計委員會提早 3年有餘，並

藉以發揮監督管理功能，並廣泛於營運、人資、會計、財務控制等各面向實施內部稽核，藉以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權益及企業之永續經營。

3.1 公司治理組織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系統表

股東會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董事會秘書室

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

董事會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稽核室

總經理

執行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協    理

總管理處
執行長

副執行長

財務部 業務部 總務部

財務總處

企劃處

資訊室

工程師室

法務室

人力資源室



CHIA HSIN CEMENT GROUP
2016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

各部門主要職掌

部門 主要職掌業務

董事會
秘書室

1.股東會、董事會之召開及議事安排等相關事務。
2.公司章程、公司治理等配合相關法令之修正。
3.企業團股東會、董事會相關事務之監理、相關風險的注意及示警。

稽核室

1.依據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辦理應行查核之一切事項並作成應製之查核記錄及報告呈核。
2.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之研擬、審計委員會之召開及議事安排等相關事務。
3.子公司監理委員會運作之相關事務、公司一切內部控制風險的注意及示警。

財務總處

1.企業團資源之整合及規劃。
2.長期財務之規劃、財務會計制度之擬訂及改進之研究。
3.協助投資計劃之評估、規劃；相關財務、投資風險及管控機制之設立及擬訂。

企劃處

1.經營績效之評估、整合規劃、督導各業務單位營運計畫之執行。
2.督導業務推展流程改善、企業團經營方向、策略的研究和發展。
3.投資計劃之評估、規劃、分析、設計及執行；重大專案之介面整合、督導或執行

工程師室

1.監督本公司所有工程及技術事項、品質管制、維修及生產管理技術監督及協助。
2.專案工程與技術改進之推行、創新發展項目之研究與推動。企業團生產管理、研究發展、
及新產品開發政策之擬訂、制度之建立及以上業務相關事宜之監理。

人力
資源室

1.人事規章擬訂及相關檔案整理、彙編與保管，秉承決策辦理人事有關事宜及資料之保管；
薪資報酬委員會提案及議事安排等相關事務。

2.規劃建立人力資源政策，訂定選、訓、用、留、員工關係之年度計畫及預算。
3.勞健保、團保等員工福利之辦理、考勤管理、薪資核算及相關申報作業。

法務室

1.對公司業務涉及法律之事項，提出法律意見、協助公司各部門處理法律事務。
2.法律常識宣導及教育訓練、企業團法務相關業務之監理。
3.其他交辦事項、相關風險的注意及示警。

資訊室

1.配合公司經營發展策略及管理之需要，研擬短、中、長期資訊化之策略與規劃。
2.負責本公司暨所屬機構電腦系統化之整體架構適時、適度性。
3.經辦電腦檔案備份之管理分類、歸檔及安全等一切日常作業。公司資訊電腦化一切專業風
險之注意及管理、企業團資訊系統作業連線之規劃、設計或更新之協助及支援。

業務部

1.國內外市場研究調查，營銷策略之擬訂，及市場之開拓及掌握。
2.辦理內、外銷之訂貨，銷貨變動，收款及應收帳款之催收，並負責提單之開立及控制保管、
進銷貨之配合，發貨之核准及審核，並辦理完善之售後服務。

3.其他交辦事項、本公司進銷貨等營運相關風險之注意及管理。

財務部

1.確實執行財務會計制度、依據財務報表編製流程管理作業，編製財務報表及其分析報表。
2.各類查帳、申報、稅務法令等處理事宜、固定資產保險作業。
3.預算資料之審核與彙編，預算與實際之比較分析、稅務之研究、處理及建議。
4.辦理公司證照及公司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下屬機構規定之一切事務
之擬定辦理計劃及追蹤辦理狀況。

5.審核各部室請款、收款對公司規章制度之遵行。

總務部

1.辦理本公司及企業團 (視實際需要 )之收發文書，往來公文彙編與保管、及歸檔、電子化
等工作、負責企業團 (大陸公司以外 )辦公管理系統 (OA)系統管理及電子公文窗口。

2.企業團公佈欄維護及歸檔管理。相關規章之公布、彙編與保管，及出版物編印發行事宜。
3.事務管理規章及經費預算之編擬與執行、零用金保管、收支管理事項。
4.行政庶務及其他交辦事務之處理、其他有關財產管理及交辦事項。
5.企業團總務相關業務之協助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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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成員介紹

2016/6/27本公司股東常會全面改選新一屆董事，任期三年，當選名單如下 :

(按公司章程規定，公司置董事七至九人，董事人數授權董事會議定之。依 2016/3/30第 391次董事會決議，本次選

舉董事定為七席，其中含獨立董事三席。)

職 稱 姓 名 主要學經歷

董事長 張 剛 綸

陳 啟 德董事

董事

董事

獨立

董事

獨立

董事

獨立

董事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

臺灣水泥(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美國加州聖塔克拉大學企管碩士

建國工程(股)公司董事長

臺灣水泥(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Pan Howard Wei-Hao

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王 勳 煇

蘇 瓜 藤

陳 家 聲

陳 冠 名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

振業化工廠(股)公司總經理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藝術學院

蘇州中化藥品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會計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理事長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商學研究所教授

美國南加州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震旦(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元晶太陽能科技(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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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任董事

2016/6/27改選董事後，未連任之舊任董事名單如下

職 稱 姓 名 主要學經歷

副董事長

(常務董事)
張 安 平

賈 子 南
獨立董事

(常務董事)

董事

董事

美國紐約大學企管碩士

臺灣水泥(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聯強國際(股)公司獨立董事

辜 成 允

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王 立 心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

臺灣水泥(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日本早稻田大學碩士

台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

美國南加州大學企管碩士

信昌化學工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董事會運作

董事透過董事會議的運作，決定營業計劃、公司重要人選，並審定預算、決算、重要契約，及

決定其他重要事項。為公司之健全發展計，各董事忠實履行職務，於董事會上審慎議決各項提

案，必要時亦會邀請法務、財務專業人士列席報告，以完善公司之治理。凡議事內容與特定董

事自身或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該董事皆需迴避不參與討論和表決。

2016年度董事會共開會 11次，董事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或代

表人姓名 )

所代表法人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B)

委託出

席次數

出席次數

(A)

實際出席

%(B/A)
備註

董事長 張剛綸  11 0 11 100% 連任

董事 陳啟德　　　　　　　　　　　 8 1 11 73% 連任

董事 
Pan Howard 

Wei-Hao 
嘉新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1 0 11 100% 連任

董事 王勳煇 
嘉新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3 1 7 43% 新任

獨立董事 蘇瓜藤  7 0 7 100% 新任

獨立董事 陳家聲　　　　　　　　　　 10 0 11 91% 連任

獨立董事 陳冠名　　　　　　　　　 4 7 11 36% 連任

董事 張安平　　　　　　　　　　　 1 0 4 25% 舊任

董事 辜成允  1 3 4 25% 舊任

董事 王立心 
嘉新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3 0 4 75% 舊任

獨立董事 賈子南　　　　　　　　　 4 0 4 100% 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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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研習

各董事為增進治理技能於 2016年度研習課程資料彙總如下：

董事姓名 上課內容 主辦單位 受訓日 時數

Pan Howard Wei-Hao
CFC、PEM跨境電商電子勞務之

稅法演變
理律法律事務所 2016/09/29 3.5

蘇瓜藤 第十一屆臺北公司治理論壇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2016/10/20 3

蘇瓜藤
談董監事受託人義務之

具體內涵

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2016/09/30 3

陳家聲 企業績效資訊判讀
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2016/07/19 3

陳家聲 企業防範員工舞弊探討
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2016/07/07 3

陳啟德
專業董事的公司治理觀與

有效能董事會的建構

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
2016/12/02 3

陳啟德 功能委員會之興利職能
證券暨期貨市場

發展基金會
2016/07/05 3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於 2013年 6月設置審計委員會並制訂相關組織規程，以建立公司良好之功能性委員會

治理制度，並健全審計監督功能。

審計委員會

之組成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審計委員會

之主要之監

督事項

審計委員會

執行職務之

溝通情形

1.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簽證；

2. 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3.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1. 審計委員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 

   本公司獨立董事除出席董事會監督運作外，並充分了解本公司營運情形

  ，與公司之員工、股東之溝通管道並無問題。 

2. 審計委員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及

   會計師定期與審計委員就公司財務、業務、內部控制狀況進行溝通或提

   供相關書面報告。

4.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5.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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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審計委員會委員 : 於2016/6/27就任，委員名單： 舊任審計委員會成員：

獨立董事 
陳家聲(連任)

獨立董事 

蘇瓜藤(新任)

獨立董事 

陳冠名(連任)
獨立董事 

陳家聲(連任)

舊任審計委員會

成員：賈子南

2016年審計委員會運作情況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應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獨立董事 蘇瓜藤 6 0 6 100% 新任

獨立董事 陳冠名 3 6 9 33.3% 連任

獨立董事 陳家聲 8 0 9 88.9% 連任

 獨立董事 賈子南 3  0 3 100% 舊任

薪資報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 2011年 12月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制定相關組織規程，以強化公司治理，並健全董

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

一、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 :

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人數不得少於三人，至少應有獨立董事一人參與。並設諮詢委員一名，僅

列席會議不具投票權，由公司人資單位最高主管擔任，協助委員會執行相關職責。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功能 :

係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並向董事會提出

建議，以供其決策之參考。

獨立董事 
蘇瓜藤(新任)

獨立董事 
陳家聲(連任)

獨立董事 
陳家聲(連任)魏啟林(連任) 

本屆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於2016/6/27由董事會委任
委員名單： 

舊任薪酬報酬委員會成員：

獨立董事 
賈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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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況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應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薪酬委員 蘇瓜藤 3 0 100% 新任 新任

薪酬委員 魏啟林 4 0 100% 連任 連任

薪酬委員 陳家聲 4 0 100% 連任 連任

薪酬委員 賈子南 1 0 100% 舊任 舊任

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除依法於 2011年 12月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自願提前於 2013年 6月設置審計委員會

外，為對所有投資大眾、股東負責，本公司於 2010/7/02 設置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並制定

相關組織規程。

一   目的

本公司一切營運活動均以為股東創造最大的長期利益為前提。在此前提下經營層依內控制度 –

長短期投資制度之規定取得子公司，直至該公司不再具備子公司資格時止，為使集團經營效益

有效發揮，本公司權責單位應時時考量各子公司所在地政府法令之規定及實際營運的性質，確

實依內部控制制度第二章內部控制制度之五大組成要素，指導各子公司制定良好有效的內部控

制制度，並切實依本辦法之規定執行對子公司經營之一切監理事宜。

二   組織與權責

每屆董事會設立由二至四位專業合宜的董事或獨立董事與總經理組成對子公司監理之專門委員

會。如子公司因經營特性需設立一個以上之專門委員會由董事會決定辦理之。子公司監督與管

理委員會自行以多數決選定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並得視實際需要徵調或短期借用公司各部門專

業人員，或聘請外部專家或專業機構襄助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辦理監理相關事宜。獨立董

事監督稽核室遵照內部稽核實施細則辦理對子公司經營之一切內部稽核事宜。本公司董事會秘

書室遵照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指示辦理一切交辦事宜。

三   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委員與運作

本屆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委員於 2016/07/11由董事會聘任，委員名單：                                        

董事長 張剛綸 董事 Pan Howard Wei-Hao 總經理 祁士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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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委員會根據需要，徵調公司各部室幹部組成風險管理、業務、財務、資訊、資產開發、及

儲運等任務組，與公司稽核室共同負責，就各子公司定期或不定期呈閱之報告或議案，提供相

關專業意見，以協助委員會監控和督導子公司及關係企業經營活動及可能之風險，適時修訂風

險控管機制，以避免關係企業產生弊端造成公司之風險。

公司經營管理團隊介紹

職 稱 姓 名 主要學經歷

董事長 張 剛 綸

祁 士 鉅總經理

執行

副總經理

財務主管

會計主管

稽核室主管

資訊室主管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

臺灣水泥(股)公司董事(法人代表)

中國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王 立 心

周 月 珍

莊 淑 卿

蔡 培 荊

黃 靜 坤

日本早稻田大學碩士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美國德州大學會計碩士

美國德州大學財務管理碩士

台灣大學經濟系

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碩士

業務部主管 張 武 田 中國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科

法務室主管 連 勝 雄 中興大學法律系

3.2 誠信經營

本公司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機制，制定有「道德行為準則」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其他具

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管理層組織，以利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維護

良好運作模式，以建立長久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

「道德行為準則」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的內容、精神皆能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公告之「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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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風險管理

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董事會

董事長

總經理

稽核室

審計委員會

子公司監督
與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組 其他任務組

 風險管理之組織：

本公司風險管理以有組織的方式、有系統的規劃，針對內在環境、外在環境做分析，並廣泛搜

集企業面臨所有風險的資訊，加以研究、分析與討論，擬定解決方案或緊急處理程序等。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

本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為將風險控制在風險胃納與風險容忍度之內，並由稽核室、審計委員

會、子公司監督與管理委員會下的風險管理組及其他任務組評估風險，包括：市場風險、政策

風險、營運風險、財務風險等，並採取相關之風險回應措施與控制活動，在風險管理過程中產

生相關資訊互為溝通，執行情形並為監督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本公司稽核室每年定期辦理內控自評作業，依內部控制五大組成要素內容設計各項自行評估

表，由管理層及各相關部門進行自評，稽核室覆核及彙整 (包括缺失陳報與後續追蹤 )呈董事

長核示，並送審計委員會審議、董事會通過後出具內控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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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之分析：

本企業團在致力於提升企業利潤水平的同時，亦十分重視企業團經營所存在的各種風險，確保

企業生存安全、穩健發展。企業團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需要關注的主要風險，包括：

市場風險

政策風險

營運風險

財務風險

 實際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對於各種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的研習機會如董事（含獨立董事）與監察人實務研習班、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IFRS)之研討會或課程、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等課程均請相關人員參加。

此外，亦申請加入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資訊經理人協會，成為團體

會員，並派員參加諸如舞弊與公司治理、鑑識會計、會計主管持續進修等課程，以增進公司治

理之運作，降低風險之發生。

本公司於每年年度結束前，依各董事遵守相關法令及規定，及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等層面，辦

理董事評量作業，針對出席相關會議次數、對會議的參與積極度、是否確實評估監督公司經營

風險、年度進修時數等項目進行評量。 

董事會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並依相關規定更換會計師，有關會計師之委任與報酬案，均經審

計委員會審議並提報董事會通過，以確保其獨立性。

公司為董事及獨立董事 /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已自 2013年 6月起即為公司董

事及經理人購買責任保險，保障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3.4財務績效

嘉新水泥秉持誠信公開原則，定期按月、季、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公司網

站公告與申報財務與非財務等重大訊息。股東除了透過網站取得相關資訊外，也可透過股東會

與經營團隊進行溝通，或透過股務代理機構與利害關係人聯絡窗口，充分表達意見與獲得反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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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營業收入（新台幣百萬元） 3,938 2,827 3,140 

稅後盈餘（新台幣百萬元） 54 213 10 

EPS（元） 0.03 0.34 0.04 

負債資產比 42.73%  48.70% 39.48%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 981.90% 1,106.78% 1,191.74% 

資產報酬率 0.64 1.31 0.63 

股東權益報酬率 0.26 1.28 0.07 

註：以上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之合併財務報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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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股務股利

股利政策 

本公司章程第 26條規定授權董事會之範圍內，制訂未來股利政策，作為擬具盈餘分派議案之

依據。本公司採行剩餘股利政策，但經審酌未來可能之一般資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本

公司未來每年決算如有盈餘，將彌補虧損、提繳所得稅、提列公積及撥付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後，作為當年度盈餘可分配餘額，且至少分派當年度盈餘可分配餘額之百分之五十作為股東紅

利。 

然如因政府機關或臺灣證券交易所要求、法令規定、國內外政經情勢變動、本公司有重大資本

支出、本公司因任何原因無法自外界取得足夠之資金支應資金需求，或其他本公司無法控制之

因素，導致前揭股利政策有變更之必要者，授權董事長依據當時情況，修正股利政策後，再提

請董事會討論。

最近三年度股利分配之情形：

項   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現金股利 0.3 0.1 0.2

股票股利 0.0 0.0 0.0

股利合計 0.3 0.1 0.2 

投資人服務

本公司委任「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辦股務事項相關作業，均按規定予以資訊透明化，

並接受股東參與。公司並設有發言人，答覆日常投資人提問。


